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繼訴字第63號

原      告    徐婉貞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徐婉如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梅生

0000000000000000

兼訴訟代理人  徐崇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徐崇仁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二

月三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甲、原告方面：

一、聲明：遺產稅免稅證明書記載被繼承人柯麗娟四筆存款遺產

准予分割，分割方法依兩造應繼分比例計算。

二、陳述略稱：

　㈠被繼承人柯麗娟於民國九十八年二月三日死亡，生前育有四

名子女，分別為長男徐志迅、長女乙○○、次男徐志華、次

女甲○○，而其配偶徐忠山放棄繼承，徐志華於繼承開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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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七十八年五月十四日死亡，其無配偶與子女，第二順位繼

承人為父母即柯麗娟、徐忠山，並無代位繼承之餘地，另徐

志迅於一百一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死亡，其應繼分應由其

配偶與子女即被告戊○○、丙○○、丁○○等三人再轉繼

承，兩造應繼分比例如附件所示。

　㈡原告之子莊榮未因積欠國泰世華銀行新臺幣（下同）四百萬

元，經法院協商後每月須替其償還二萬一千二百六十三元，

而原告亦因財務短缺，與花旗銀行前置協商後，每月須按月

繳交一萬二千五百六十八元，現財務狀況吃緊，為生存只好

聯繫被告甲○○分割柯麗娟之遺產，然甲○○自行將柯麗娟

名下之動產三百餘萬元提領殆盡後呈失聯狀態，更於兩造之

父徐忠山於一百一十年六月二十四日過世後，意圖侵占原告

之父徐忠山所遺留之不動產六分之一產權，經長時間之催討

仍無作為。

　㈢柯麗娟留有遺產稅免稅證明書記載如附表遺產項目欄所示遺

產（遺產稅免稅證明書記載之鈴木機車已不存在），該遺產

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不分割之約定，原告爰依民法第

一千一百六十四條之規定，請求裁判分割如附表遺產項目欄

所示遺產。對於被告辯稱如附表遺產項目欄所示遺產用於照

顧父親徐忠山之看護費用一事，原告表示認同，但仍應有餘

款應予分割。

　㈣原告對於為父親徐忠山聘請看護一事略有耳聞，惟就柯麗娟

亡故時召開之家庭會議，與後續被告甲○○返臺與徐志迅對

帳時皆不在場，僅從徐志迅口中得知遺產差不多用完了，亦

不清楚看護費用之實際內容。依勞動部回函顯示，外籍看護

阿惠來臺照顧兩造之父係從九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至一百一

十年六月二十四日，共計一百二十七點五個月。又依照勞動

部看護薪資顯示每個月為一萬七千元，另有就業安定金二千

元，共計一萬九千元之支出。被告甲○○表示亦有另一名台

籍看護阿美曾照顧兩造之父共十五個月，惟無薪資簽收單，

以九十八年至九十九年之基本工資一萬五千元計算，台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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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之薪資應以雙倍估算即三萬元屬合宜。

　㈤基上，外籍看護阿惠含就業安定金之薪資共計為二百四十二

萬二千五百元（計算式：19,000元×127.5個月＝2,422,500

元），而一般雇主僅需負擔看護單程之機票，故單程機票以

三萬元計算，兩次共計六萬元（計算式：30,000元×2＝60,0

00元），加上台籍看護阿美之薪資四十五萬元（計算式：3

0,000元×15個月＝450,000元），總計二百九十三萬元（計

算式：2,422,500元＋60,000元＋450,000元＝2,932,500

元），故柯麗娟遺產應仍有三十五萬七千六百元之餘額。

三、證據：提出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數件、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遺產稅免稅證明書、原告之父放棄繼承遺產同意書、信託財

產繼承申請書、總約定書條款確認同意書、兆豐國際商業銀

行存款往來明細查詢、兆豐國際商業銀行手續費收入收據、

調解筆錄、國泰世華銀行存摺及及內頁、前置協商機制協議

書、對話紀錄截圖數紙、名片數張、臺北市大安地政事務所

建物及土地所有權狀數件、臺北市大安地政事務所通知單、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遺產稅核准延期申報簡覆證明、財政部臺

北國稅局遺產稅繳清證明書、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一一○年度

遺產稅繳款書、親屬系統表、事件流程圖、協議書、對話截

圖、兆豐銀行存款往來明細查詢、郵政儲金戶繼承（代管）

存款申請書、圖片數紙、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外國人勞動權

益網截圖等件為證。

乙、被告方面：

一、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二、陳述略稱：

　㈠被繼承人柯麗娟亡故時，曾針對其遺產之使用召開家庭會

議，當時一致通過該遺產用於支付兩造之父看護保母之用，

並同意將現金全數匯入被告甲○○之兆豐金控帳戶，金融卡

交由徐志迅保管，用以支付每月看護之開銷，而該遺產歷經

多年早已用罄，過去被告甲○○返臺與徐志迅對帳時，原告

亦有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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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於九十八年四月開始聘用看護阿美照顧兩造之父，以每月薪

資四萬元計算，九十八年至九十九年支付二十一個月薪資八

十四萬元，後改聘越南籍看護阿惠，除看護薪資外，仍需額

外支付健保、就業安定基金以及看護往返越南之旅費，又於

看護返回越南時，還需另外聘請臨時看護照料兩造之父，一

百零五年八月後已無餘額可支付（參本院卷第二三七頁、第

三○七頁），過去有看護之簽收表，惟皆留存於徐志迅處，

現徐志迅已過世，簽收表已找不到，除有部分徐志迅之對帳

筆記外，其餘資料無從查找等語。

三、證據：提出對話紀錄截圖數紙、莊榮未債務償還計劃書、柯

麗娟遺產使用明細、存摺內頁數紙、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繳費通知、開銷對帳資料、越南籍看護申請資料等件為證。

丙、本院依職權調閱相關戶籍資料、簿冊影像資料，向勞動部函

詢越南籍人士擔任看護等相關資訊。

　　理　　由

甲、程序方面

一、按「因繼承回復、遺產分割、特留分、遺贈、確認遺囑真偽

或繼承人間因繼承關係所生請求事件，得由下列法院管轄：

一、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住所地之法院；被繼承人於國內無

住所者，其在國內居所地之法院。」，家事事件法第七十條

第一項第一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被繼承人柯麗娟生前最

後住所坐落臺北市○○區○○路○巷○○○號六樓，為本院

轄區，故本院具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二、次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

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

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五十三條

及第二百四十八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

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

家事事件法第四十一條第一、二項定有明文。又訴狀送達

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

一、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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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人為當事人者、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

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二、五、七款

定有明文，前揭規定依家事事件法第五十一條規定，於家事

訴訟事件亦有準用。經查，原告乙○○先於一百一十二年十

一月三十日追加被告戊○○、丙○○、丁○○，並於本院一

百一十三年七月二日言詞辯論期日，經闡明遺產中鈴木機車

無法認定存在後，變更聲明之內容（參本院卷第三○三

頁），原告所為上揭聲明之變更、追加，依前揭家事事件法

第四十一條第二項、第五十一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

五條第一項第二、五、七款之規定，程序並無不合，應予准

許。

乙、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意旨略以：被告甲○○自行將柯麗娟名下之動產三

百餘萬元提領殆盡後呈失聯狀態，雖有聽聞將遺產用於聘請

看護照顧父親徐忠山，惟不清楚看護費用之實際花銷，認為

仍應有餘額，故依民法第一千一百六十四條之規定對被告訴

請遺產稅免稅證明書記載被繼承人柯麗娟四筆存款遺產准予

分割，分割方法依兩造應繼分比例計算。被告答辯意旨則

以：被繼承人柯麗娟亡故時，曾召開家庭會議同意將其遺產

作為原告及被告甲○○之父親聘請看護之費用，遂將遺產全

數匯入被告甲○○之帳戶，金融卡則交由徐志迅保管，該遺

產經歷年聘用看護，於一百零五年八月即已用罄，原告對被

告之請求顯然無據等語置辯。　

二、兩造對於下列事項並無爭執：㈠被繼承人柯麗娟之全部存款

已由被告甲○○提領；㈡被繼承人柯麗娟遺產明細之鈴木機

車已不復存在，不列入請求分割遺產之列；㈢過去曾分別聘

請過兩名看護阿美、阿惠照顧原告及被告甲○○之父親徐忠

山；㈣兩造均同意以被繼承人柯麗娟之遺產支付徐忠山之看

護費用。兩造爭執重點在於：㈠被繼承人柯麗娟帳戶提領之

系爭款項，係經協議由被告甲○○領取？或係由被告甲○○

擅自提領？㈡柯麗娟之遺產用以支付外籍看護費用，金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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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支付徐忠山之看護費用後，是否尚有遺產餘款得訴請分

割？爰說明如后。

三、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

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當事

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

訟法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二項、第二百七十七條前段分別定有

明文。次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民法第一千一

百六十四條前段定有明文。再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

協議之方法行之。」、「公同共有物之分割，除法律另有規

定外，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民法第八百二十四

條第一項、第八百三十條第二項分別定有明文。

四、經查：

　㈠原告主張被繼承人柯麗娟於九十八年二月三日死亡，原告乙

○○、被告甲○○及訴外人徐志迅、徐忠山為其繼承人，而

柯麗娟之配偶徐忠山放棄繼承，故應繼分為原告乙○○、被

告甲○○及訴外人徐志迅各三分之一，又訴外人徐志迅於訴

訟程序開始前即一百一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死亡，其應

繼分應由其配偶與子女即被告戊○○、丙○○、丁○○等三

人再轉繼承各九分之一等情，業據原告提出戶籍謄本為證

（參本院卷第十七頁至第三十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全

戶戶籍資料查明無訛（參本院卷第八十七頁至第九十七

頁），原告主張足堪信為真實。

　㈡兩造就被繼承人柯麗娟遺產之款項已全數由被告甲○○提領

均無爭執，惟原告主張被繼承人柯麗娟帳戶遭提領之系爭款

項，係由被告甲○○擅自提領，而被告等人否認。經參酌原

告所提出之信託財產繼承申請書（參本院卷第三十五頁）、

郵政儲金戶郵政儲金戶繼承（代管）存款申請書（參本院卷

第二三五頁）等證據，於移轉柯麗娟之存款遺產時，上開申

請書業經蓋用全體繼承人之印文於其上，難認原告就提領柯

麗娟之遺產為不知情，故原告之主張不足採，被繼承人柯麗

娟帳戶款項係經協議由被告甲○○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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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原告主張被繼承人柯麗娟之遺產用以支付照顧父親之看護費

用後，尚有餘額三十五萬七千六百元應予分割（參本院卷第

三六三頁），被告則抗辯被繼承人柯麗娟之遺產用以支付照

顧父親之看護費用後，至一百零五年八月即已花用殆盡（參

本院卷第三○七頁），本院審酌後認為：⑴被告所提出徐志

迅殘缺之開銷對帳資料無從完整證明實際所支出之看護費

用，然聘僱看護必然支出看護費用，在徐志迅過世而資料不

全之情形下，參酌前揭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二項規

定所示之法理，證明看護費用顯有重大困難之情形，應審酌

一切情況，由本院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⑵有關聘僱台籍看

護阿美與外籍看護阿惠之期間，被告辯稱九十八年四月起聘

任台籍看護阿美，另本院依職權函詢勞動部越南籍人士阿惠

擔任看護等相關資訊，勞動部回函表示，該越南籍人士係雇

主徐志迅聘僱照顧徐忠山，聘僱期間始日為九十九年十一月

十五日，然於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該越南籍人士發生

行蹤不明之情事，於同年十二月十三日廢止聘雇許可（參本

院卷第三四一頁至第三四三頁），基於前揭事實，應認台籍

看護阿美看護十九點五個月，外籍看護阿惠看護八年；⑶台

籍看護阿美之薪資，原告主張以每月三萬元計算，形同每日

一千元，明顯偏離台籍看護之行情，被告主張以每月四萬元

計算，較為可採；另外籍看護阿惠之薪資，原告主張以基本

薪資一萬七千元加計就業安定金二千元，每月一萬九千元計

算，然基本薪資並未包含每日基本工時以外之加班費，該加

班費平均以每月三千元計算，另休假日應休假未休假之加班

費，被告所提出開銷對帳資料中有四個月應休未休十八天金

額一萬二千零六元之記載（參本院卷第三二三頁），故此部

分以平均每月三千元計算，又雇主需為外籍看護投保全民健

保，此部分金額以平均每月一千元計算，故每月支付外籍看

護阿惠之看護費用，包括前揭項目金額，應合計以二萬六千

元計算（計算式：19,000元＋3,000元＋3,000元＋1,000元

＝26,000元），另被告自承外籍看護阿惠至少有兩度返回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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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之機票六萬元；⑷基上，台籍看護阿美之看護費用應為七

十八萬元（計算式：40,000元×19.5月＝780,000元），外籍

看護阿惠之看護費用應為二百四十九萬六千元（計算式：2

6,000元×12月×8年＝2,496,000元），另有機票費六萬元，

合計為三百三十三萬六千元（計算式：780,000元＋2,496,0

00元＋60,000元＝3,336,000元），已高於附表遺產項目欄

之金額，更何況外籍看護阿惠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發

生行蹤不明並廢止聘雇許可之情形後，原告父親徐忠山需看

護照顧之情況並未改變，即使改由親友或他人看護，亦得折

算看護費用，此所以原告將看護費用之期間算至徐忠山一百

一十年六月二十四日往生為止（參本院卷第三六三頁），足

信被告辯稱被繼承人柯麗娟之遺產至一百零五年八月即已花

用殆盡一節，其中花用殆盡之時間點雖難以認定為一百零五

年八月，但確實於徐忠山一百一十年六月二十四日往生前已

經花用殆盡，被繼承人柯麗娟之遺產已不存在，原告請求分

割已不存在之遺產，應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基於分割遺產之法律關係，依民法第一千一

百六十四條之規定，請求遺產稅免稅證明書記載被繼承人柯

麗娟四筆存款遺產准予分割，分割方法依兩造應繼分比例計

算，其請求應屬無據。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之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於本件判決

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說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五十一

條、民事訴訟法第七十八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文衍正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李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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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原告與被告等人之應繼分比例

附表：原告主張被繼承人柯麗娟遺產項目及分割方法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

1 乙○○ 1/3

2 甲○○ 1/3

3 戊○○ 1/9

4 丙○○ 1/9

5 丁○○ 1/9

編號 　　　項目 遺產金額（新臺幣） 　　　　 分割方法

1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1,800,000元 應扣除支付看護之費用共計新臺

幣2,932,500元後，由兩造按繼

承系統表應繼分比例分割，即原

告乙○○及被告甲○○各分得三

分之一、被告戊○○、丙○○、

丁○○等三人各分得九分之一

2 臺北郵局 423,183元

3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7,522元

4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1,0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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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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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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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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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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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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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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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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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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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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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告    劉梅生


兼訴訟代理人  徐崇智


被      告    徐崇仁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二月三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甲、原告方面：
一、聲明：遺產稅免稅證明書記載被繼承人柯麗娟四筆存款遺產准予分割，分割方法依兩造應繼分比例計算。
二、陳述略稱：
　㈠被繼承人柯麗娟於民國九十八年二月三日死亡，生前育有四名子女，分別為長男徐志迅、長女乙○○、次男徐志華、次女甲○○，而其配偶徐忠山放棄繼承，徐志華於繼承開始前即七十八年五月十四日死亡，其無配偶與子女，第二順位繼承人為父母即柯麗娟、徐忠山，並無代位繼承之餘地，另徐志迅於一百一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死亡，其應繼分應由其配偶與子女即被告戊○○、丙○○、丁○○等三人再轉繼承，兩造應繼分比例如附件所示。
　㈡原告之子莊榮未因積欠國泰世華銀行新臺幣（下同）四百萬元，經法院協商後每月須替其償還二萬一千二百六十三元，而原告亦因財務短缺，與花旗銀行前置協商後，每月須按月繳交一萬二千五百六十八元，現財務狀況吃緊，為生存只好聯繫被告甲○○分割柯麗娟之遺產，然甲○○自行將柯麗娟名下之動產三百餘萬元提領殆盡後呈失聯狀態，更於兩造之父徐忠山於一百一十年六月二十四日過世後，意圖侵占原告之父徐忠山所遺留之不動產六分之一產權，經長時間之催討仍無作為。
　㈢柯麗娟留有遺產稅免稅證明書記載如附表遺產項目欄所示遺產（遺產稅免稅證明書記載之鈴木機車已不存在），該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不分割之約定，原告爰依民法第一千一百六十四條之規定，請求裁判分割如附表遺產項目欄所示遺產。對於被告辯稱如附表遺產項目欄所示遺產用於照顧父親徐忠山之看護費用一事，原告表示認同，但仍應有餘款應予分割。
　㈣原告對於為父親徐忠山聘請看護一事略有耳聞，惟就柯麗娟亡故時召開之家庭會議，與後續被告甲○○返臺與徐志迅對帳時皆不在場，僅從徐志迅口中得知遺產差不多用完了，亦不清楚看護費用之實際內容。依勞動部回函顯示，外籍看護阿惠來臺照顧兩造之父係從九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至一百一十年六月二十四日，共計一百二十七點五個月。又依照勞動部看護薪資顯示每個月為一萬七千元，另有就業安定金二千元，共計一萬九千元之支出。被告甲○○表示亦有另一名台籍看護阿美曾照顧兩造之父共十五個月，惟無薪資簽收單，以九十八年至九十九年之基本工資一萬五千元計算，台籍看護之薪資應以雙倍估算即三萬元屬合宜。
　㈤基上，外籍看護阿惠含就業安定金之薪資共計為二百四十二萬二千五百元（計算式：19,000元×127.5個月＝2,422,500元），而一般雇主僅需負擔看護單程之機票，故單程機票以三萬元計算，兩次共計六萬元（計算式：30,000元×2＝60,000元），加上台籍看護阿美之薪資四十五萬元（計算式：30,000元×15個月＝450,000元），總計二百九十三萬元（計算式：2,422,500元＋60,000元＋450,000元＝2,932,500元），故柯麗娟遺產應仍有三十五萬七千六百元之餘額。
三、證據：提出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數件、財政部臺北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原告之父放棄繼承遺產同意書、信託財產繼承申請書、總約定書條款確認同意書、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存款往來明細查詢、兆豐國際商業銀行手續費收入收據、調解筆錄、國泰世華銀行存摺及及內頁、前置協商機制協議書、對話紀錄截圖數紙、名片數張、臺北市大安地政事務所建物及土地所有權狀數件、臺北市大安地政事務所通知單、財政部臺北國稅局遺產稅核准延期申報簡覆證明、財政部臺北國稅局遺產稅繳清證明書、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一一○年度遺產稅繳款書、親屬系統表、事件流程圖、協議書、對話截圖、兆豐銀行存款往來明細查詢、郵政儲金戶繼承（代管）存款申請書、圖片數紙、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外國人勞動權益網截圖等件為證。
乙、被告方面：
一、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二、陳述略稱：
　㈠被繼承人柯麗娟亡故時，曾針對其遺產之使用召開家庭會議，當時一致通過該遺產用於支付兩造之父看護保母之用，並同意將現金全數匯入被告甲○○之兆豐金控帳戶，金融卡交由徐志迅保管，用以支付每月看護之開銷，而該遺產歷經多年早已用罄，過去被告甲○○返臺與徐志迅對帳時，原告亦有參與。
　㈡於九十八年四月開始聘用看護阿美照顧兩造之父，以每月薪資四萬元計算，九十八年至九十九年支付二十一個月薪資八十四萬元，後改聘越南籍看護阿惠，除看護薪資外，仍需額外支付健保、就業安定基金以及看護往返越南之旅費，又於看護返回越南時，還需另外聘請臨時看護照料兩造之父，一百零五年八月後已無餘額可支付（參本院卷第二三七頁、第三○七頁），過去有看護之簽收表，惟皆留存於徐志迅處，現徐志迅已過世，簽收表已找不到，除有部分徐志迅之對帳筆記外，其餘資料無從查找等語。
三、證據：提出對話紀錄截圖數紙、莊榮未債務償還計劃書、柯麗娟遺產使用明細、存摺內頁數紙、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繳費通知、開銷對帳資料、越南籍看護申請資料等件為證。
丙、本院依職權調閱相關戶籍資料、簿冊影像資料，向勞動部函詢越南籍人士擔任看護等相關資訊。
　　理　　由
甲、程序方面
一、按「因繼承回復、遺產分割、特留分、遺贈、確認遺囑真偽或繼承人間因繼承關係所生請求事件，得由下列法院管轄：一、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住所地之法院；被繼承人於國內無住所者，其在國內居所地之法院。」，家事事件法第七十條第一項第一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被繼承人柯麗娟生前最後住所坐落臺北市○○區○○路○巷○○○號六樓，為本院轄區，故本院具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二、次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五十三條及第二百四十八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家事事件法第四十一條第一、二項定有明文。又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二、五、七款定有明文，前揭規定依家事事件法第五十一條規定，於家事訴訟事件亦有準用。經查，原告乙○○先於一百一十二年十一月三十日追加被告戊○○、丙○○、丁○○，並於本院一百一十三年七月二日言詞辯論期日，經闡明遺產中鈴木機車無法認定存在後，變更聲明之內容（參本院卷第三○三頁），原告所為上揭聲明之變更、追加，依前揭家事事件法第四十一條第二項、第五十一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二、五、七款之規定，程序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乙、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意旨略以：被告甲○○自行將柯麗娟名下之動產三百餘萬元提領殆盡後呈失聯狀態，雖有聽聞將遺產用於聘請看護照顧父親徐忠山，惟不清楚看護費用之實際花銷，認為仍應有餘額，故依民法第一千一百六十四條之規定對被告訴請遺產稅免稅證明書記載被繼承人柯麗娟四筆存款遺產准予分割，分割方法依兩造應繼分比例計算。被告答辯意旨則以：被繼承人柯麗娟亡故時，曾召開家庭會議同意將其遺產作為原告及被告甲○○之父親聘請看護之費用，遂將遺產全數匯入被告甲○○之帳戶，金融卡則交由徐志迅保管，該遺產經歷年聘用看護，於一百零五年八月即已用罄，原告對被告之請求顯然無據等語置辯。　
二、兩造對於下列事項並無爭執：㈠被繼承人柯麗娟之全部存款已由被告甲○○提領；㈡被繼承人柯麗娟遺產明細之鈴木機車已不復存在，不列入請求分割遺產之列；㈢過去曾分別聘請過兩名看護阿美、阿惠照顧原告及被告甲○○之父親徐忠山；㈣兩造均同意以被繼承人柯麗娟之遺產支付徐忠山之看護費用。兩造爭執重點在於：㈠被繼承人柯麗娟帳戶提領之系爭款項，係經協議由被告甲○○領取？或係由被告甲○○擅自提領？㈡柯麗娟之遺產用以支付外籍看護費用，金額為何？支付徐忠山之看護費用後，是否尚有遺產餘款得訴請分割？爰說明如后。
三、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二項、第二百七十七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民法第一千一百六十四條前段定有明文。再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公同共有物之分割，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民法第八百二十四條第一項、第八百三十條第二項分別定有明文。
四、經查：
　㈠原告主張被繼承人柯麗娟於九十八年二月三日死亡，原告乙○○、被告甲○○及訴外人徐志迅、徐忠山為其繼承人，而柯麗娟之配偶徐忠山放棄繼承，故應繼分為原告乙○○、被告甲○○及訴外人徐志迅各三分之一，又訴外人徐志迅於訴訟程序開始前即一百一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死亡，其應繼分應由其配偶與子女即被告戊○○、丙○○、丁○○等三人再轉繼承各九分之一等情，業據原告提出戶籍謄本為證（參本院卷第十七頁至第三十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全戶戶籍資料查明無訛（參本院卷第八十七頁至第九十七頁），原告主張足堪信為真實。
　㈡兩造就被繼承人柯麗娟遺產之款項已全數由被告甲○○提領均無爭執，惟原告主張被繼承人柯麗娟帳戶遭提領之系爭款項，係由被告甲○○擅自提領，而被告等人否認。經參酌原告所提出之信託財產繼承申請書（參本院卷第三十五頁）、郵政儲金戶郵政儲金戶繼承（代管）存款申請書（參本院卷第二三五頁）等證據，於移轉柯麗娟之存款遺產時，上開申請書業經蓋用全體繼承人之印文於其上，難認原告就提領柯麗娟之遺產為不知情，故原告之主張不足採，被繼承人柯麗娟帳戶款項係經協議由被告甲○○領取。
　㈢原告主張被繼承人柯麗娟之遺產用以支付照顧父親之看護費用後，尚有餘額三十五萬七千六百元應予分割（參本院卷第三六三頁），被告則抗辯被繼承人柯麗娟之遺產用以支付照顧父親之看護費用後，至一百零五年八月即已花用殆盡（參本院卷第三○七頁），本院審酌後認為：⑴被告所提出徐志迅殘缺之開銷對帳資料無從完整證明實際所支出之看護費用，然聘僱看護必然支出看護費用，在徐志迅過世而資料不全之情形下，參酌前揭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所示之法理，證明看護費用顯有重大困難之情形，應審酌一切情況，由本院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⑵有關聘僱台籍看護阿美與外籍看護阿惠之期間，被告辯稱九十八年四月起聘任台籍看護阿美，另本院依職權函詢勞動部越南籍人士阿惠擔任看護等相關資訊，勞動部回函表示，該越南籍人士係雇主徐志迅聘僱照顧徐忠山，聘僱期間始日為九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然於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該越南籍人士發生行蹤不明之情事，於同年十二月十三日廢止聘雇許可（參本院卷第三四一頁至第三四三頁），基於前揭事實，應認台籍看護阿美看護十九點五個月，外籍看護阿惠看護八年；⑶台籍看護阿美之薪資，原告主張以每月三萬元計算，形同每日一千元，明顯偏離台籍看護之行情，被告主張以每月四萬元計算，較為可採；另外籍看護阿惠之薪資，原告主張以基本薪資一萬七千元加計就業安定金二千元，每月一萬九千元計算，然基本薪資並未包含每日基本工時以外之加班費，該加班費平均以每月三千元計算，另休假日應休假未休假之加班費，被告所提出開銷對帳資料中有四個月應休未休十八天金額一萬二千零六元之記載（參本院卷第三二三頁），故此部分以平均每月三千元計算，又雇主需為外籍看護投保全民健保，此部分金額以平均每月一千元計算，故每月支付外籍看護阿惠之看護費用，包括前揭項目金額，應合計以二萬六千元計算（計算式：19,000元＋3,000元＋3,000元＋1,000元＝26,000元），另被告自承外籍看護阿惠至少有兩度返回越南之機票六萬元；⑷基上，台籍看護阿美之看護費用應為七十八萬元（計算式：40,000元×19.5月＝780,000元），外籍看護阿惠之看護費用應為二百四十九萬六千元（計算式：26,000元×12月×8年＝2,496,000元），另有機票費六萬元，合計為三百三十三萬六千元（計算式：780,000元＋2,496,000元＋60,000元＝3,336,000元），已高於附表遺產項目欄之金額，更何況外籍看護阿惠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發生行蹤不明並廢止聘雇許可之情形後，原告父親徐忠山需看護照顧之情況並未改變，即使改由親友或他人看護，亦得折算看護費用，此所以原告將看護費用之期間算至徐忠山一百一十年六月二十四日往生為止（參本院卷第三六三頁），足信被告辯稱被繼承人柯麗娟之遺產至一百零五年八月即已花用殆盡一節，其中花用殆盡之時間點雖難以認定為一百零五年八月，但確實於徐忠山一百一十年六月二十四日往生前已經花用殆盡，被繼承人柯麗娟之遺產已不存在，原告請求分割已不存在之遺產，應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基於分割遺產之法律關係，依民法第一千一百六十四條之規定，請求遺產稅免稅證明書記載被繼承人柯麗娟四筆存款遺產准予分割，分割方法依兩造應繼分比例計算，其請求應屬無據。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之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於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說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五十一條、民事訴訟法第七十八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文衍正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李　欣


附件：原告與被告等人之應繼分比例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



		1

		乙○○

		1/3



		2

		甲○○

		1/3



		3

		戊○○

		1/9



		4

		丙○○

		1/9



		5

		丁○○

		1/9









附表：原告主張被繼承人柯麗娟遺產項目及分割方法
		編號

		　　　項目

		遺產金額（新臺幣）

		　　　　 分割方法



		1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1,800,000元

		應扣除支付看護之費用共計新臺幣2,932,500元後，由兩造按繼承系統表應繼分比例分割，即原告乙○○及被告甲○○各分得三分之一、被告戊○○、丙○○、丁○○等三人各分得九分之一



		2

		臺北郵局

		423,183元

		




		3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7,522元

		




		4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1,050,000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繼訴字第63號
原      告    徐婉貞


被      告    徐婉如




被      告    劉梅生

兼訴訟代理人  徐崇智

被      告    徐崇仁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二
月三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甲、原告方面：
一、聲明：遺產稅免稅證明書記載被繼承人柯麗娟四筆存款遺產
    准予分割，分割方法依兩造應繼分比例計算。
二、陳述略稱：
　㈠被繼承人柯麗娟於民國九十八年二月三日死亡，生前育有四
    名子女，分別為長男徐志迅、長女乙○○、次男徐志華、次女
    甲○○，而其配偶徐忠山放棄繼承，徐志華於繼承開始前即七
    十八年五月十四日死亡，其無配偶與子女，第二順位繼承人
    為父母即柯麗娟、徐忠山，並無代位繼承之餘地，另徐志迅
    於一百一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死亡，其應繼分應由其配偶
    與子女即被告戊○○、丙○○、丁○○等三人再轉繼承，兩造應繼
    分比例如附件所示。
　㈡原告之子莊榮未因積欠國泰世華銀行新臺幣（下同）四百萬
    元，經法院協商後每月須替其償還二萬一千二百六十三元，
    而原告亦因財務短缺，與花旗銀行前置協商後，每月須按月
    繳交一萬二千五百六十八元，現財務狀況吃緊，為生存只好
    聯繫被告甲○○分割柯麗娟之遺產，然甲○○自行將柯麗娟名下
    之動產三百餘萬元提領殆盡後呈失聯狀態，更於兩造之父徐
    忠山於一百一十年六月二十四日過世後，意圖侵占原告之父
    徐忠山所遺留之不動產六分之一產權，經長時間之催討仍無
    作為。
　㈢柯麗娟留有遺產稅免稅證明書記載如附表遺產項目欄所示遺
    產（遺產稅免稅證明書記載之鈴木機車已不存在），該遺產
    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不分割之約定，原告爰依民法第
    一千一百六十四條之規定，請求裁判分割如附表遺產項目欄
    所示遺產。對於被告辯稱如附表遺產項目欄所示遺產用於照
    顧父親徐忠山之看護費用一事，原告表示認同，但仍應有餘
    款應予分割。
　㈣原告對於為父親徐忠山聘請看護一事略有耳聞，惟就柯麗娟
    亡故時召開之家庭會議，與後續被告甲○○返臺與徐志迅對帳
    時皆不在場，僅從徐志迅口中得知遺產差不多用完了，亦不
    清楚看護費用之實際內容。依勞動部回函顯示，外籍看護阿
    惠來臺照顧兩造之父係從九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至一百一十
    年六月二十四日，共計一百二十七點五個月。又依照勞動部
    看護薪資顯示每個月為一萬七千元，另有就業安定金二千元
    ，共計一萬九千元之支出。被告甲○○表示亦有另一名台籍看
    護阿美曾照顧兩造之父共十五個月，惟無薪資簽收單，以九
    十八年至九十九年之基本工資一萬五千元計算，台籍看護之
    薪資應以雙倍估算即三萬元屬合宜。
　㈤基上，外籍看護阿惠含就業安定金之薪資共計為二百四十二
    萬二千五百元（計算式：19,000元×127.5個月＝2,422,500元
    ），而一般雇主僅需負擔看護單程之機票，故單程機票以三
    萬元計算，兩次共計六萬元（計算式：30,000元×2＝60,000
    元），加上台籍看護阿美之薪資四十五萬元（計算式：30,0
    00元×15個月＝450,000元），總計二百九十三萬元（計算式
    ：2,422,500元＋60,000元＋450,000元＝2,932,500元），故柯
    麗娟遺產應仍有三十五萬七千六百元之餘額。
三、證據：提出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數件、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遺產稅免稅證明書、原告之父放棄繼承遺產同意書、信託財
    產繼承申請書、總約定書條款確認同意書、兆豐國際商業銀
    行存款往來明細查詢、兆豐國際商業銀行手續費收入收據、
    調解筆錄、國泰世華銀行存摺及及內頁、前置協商機制協議
    書、對話紀錄截圖數紙、名片數張、臺北市大安地政事務所
    建物及土地所有權狀數件、臺北市大安地政事務所通知單、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遺產稅核准延期申報簡覆證明、財政部臺
    北國稅局遺產稅繳清證明書、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一一○年度
    遺產稅繳款書、親屬系統表、事件流程圖、協議書、對話截
    圖、兆豐銀行存款往來明細查詢、郵政儲金戶繼承（代管）
    存款申請書、圖片數紙、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外國人勞動權
    益網截圖等件為證。
乙、被告方面：
一、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二、陳述略稱：
　㈠被繼承人柯麗娟亡故時，曾針對其遺產之使用召開家庭會議
    ，當時一致通過該遺產用於支付兩造之父看護保母之用，並
    同意將現金全數匯入被告甲○○之兆豐金控帳戶，金融卡交由
    徐志迅保管，用以支付每月看護之開銷，而該遺產歷經多年
    早已用罄，過去被告甲○○返臺與徐志迅對帳時，原告亦有參
    與。
　㈡於九十八年四月開始聘用看護阿美照顧兩造之父，以每月薪
    資四萬元計算，九十八年至九十九年支付二十一個月薪資八
    十四萬元，後改聘越南籍看護阿惠，除看護薪資外，仍需額
    外支付健保、就業安定基金以及看護往返越南之旅費，又於
    看護返回越南時，還需另外聘請臨時看護照料兩造之父，一
    百零五年八月後已無餘額可支付（參本院卷第二三七頁、第
    三○七頁），過去有看護之簽收表，惟皆留存於徐志迅處，
    現徐志迅已過世，簽收表已找不到，除有部分徐志迅之對帳
    筆記外，其餘資料無從查找等語。
三、證據：提出對話紀錄截圖數紙、莊榮未債務償還計劃書、柯
    麗娟遺產使用明細、存摺內頁數紙、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繳費通知、開銷對帳資料、越南籍看護申請資料等件為證。
丙、本院依職權調閱相關戶籍資料、簿冊影像資料，向勞動部函
    詢越南籍人士擔任看護等相關資訊。
　　理　　由
甲、程序方面
一、按「因繼承回復、遺產分割、特留分、遺贈、確認遺囑真偽
    或繼承人間因繼承關係所生請求事件，得由下列法院管轄：
    一、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住所地之法院；被繼承人於國內無
    住所者，其在國內居所地之法院。」，家事事件法第七十條
    第一項第一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被繼承人柯麗娟生前最
    後住所坐落臺北市○○區○○路○巷○○○號六樓，為本院轄區，故
    本院具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二、次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
    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
    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五十三條
    及第二百四十八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
    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
    家事事件法第四十一條第一、二項定有明文。又訴狀送達後
    ，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
    、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
    之人為當事人者、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
    此限，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二、五、七款定
    有明文，前揭規定依家事事件法第五十一條規定，於家事訴
    訟事件亦有準用。經查，原告乙○○先於一百一十二年十一月
    三十日追加被告戊○○、丙○○、丁○○，並於本院一百一十三年
    七月二日言詞辯論期日，經闡明遺產中鈴木機車無法認定存
    在後，變更聲明之內容（參本院卷第三○三頁），原告所為
    上揭聲明之變更、追加，依前揭家事事件法第四十一條第二
    項、第五十一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二
    、五、七款之規定，程序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乙、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意旨略以：被告甲○○自行將柯麗娟名下之動產三百
    餘萬元提領殆盡後呈失聯狀態，雖有聽聞將遺產用於聘請看
    護照顧父親徐忠山，惟不清楚看護費用之實際花銷，認為仍
    應有餘額，故依民法第一千一百六十四條之規定對被告訴請
    遺產稅免稅證明書記載被繼承人柯麗娟四筆存款遺產准予分
    割，分割方法依兩造應繼分比例計算。被告答辯意旨則以：
    被繼承人柯麗娟亡故時，曾召開家庭會議同意將其遺產作為
    原告及被告甲○○之父親聘請看護之費用，遂將遺產全數匯入
    被告甲○○之帳戶，金融卡則交由徐志迅保管，該遺產經歷年
    聘用看護，於一百零五年八月即已用罄，原告對被告之請求
    顯然無據等語置辯。　
二、兩造對於下列事項並無爭執：㈠被繼承人柯麗娟之全部存款
    已由被告甲○○提領；㈡被繼承人柯麗娟遺產明細之鈴木機車
    已不復存在，不列入請求分割遺產之列；㈢過去曾分別聘請
    過兩名看護阿美、阿惠照顧原告及被告甲○○之父親徐忠山；
    ㈣兩造均同意以被繼承人柯麗娟之遺產支付徐忠山之看護費
    用。兩造爭執重點在於：㈠被繼承人柯麗娟帳戶提領之系爭
    款項，係經協議由被告甲○○領取？或係由被告甲○○擅自提領
    ？㈡柯麗娟之遺產用以支付外籍看護費用，金額為何？支付
    徐忠山之看護費用後，是否尚有遺產餘款得訴請分割？爰說
    明如后。
三、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
    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當事
    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
    訟法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二項、第二百七十七條前段分別定有
    明文。次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民法第一千一
    百六十四條前段定有明文。再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
    協議之方法行之。」、「公同共有物之分割，除法律另有規
    定外，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民法第八百二十四
    條第一項、第八百三十條第二項分別定有明文。
四、經查：
　㈠原告主張被繼承人柯麗娟於九十八年二月三日死亡，原告乙○
    ○、被告甲○○及訴外人徐志迅、徐忠山為其繼承人，而柯麗
    娟之配偶徐忠山放棄繼承，故應繼分為原告乙○○、被告甲○○
    及訴外人徐志迅各三分之一，又訴外人徐志迅於訴訟程序開
    始前即一百一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死亡，其應繼分應由
    其配偶與子女即被告戊○○、丙○○、丁○○等三人再轉繼承各九
    分之一等情，業據原告提出戶籍謄本為證（參本院卷第十七
    頁至第三十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全戶戶籍資料查明無
    訛（參本院卷第八十七頁至第九十七頁），原告主張足堪信
    為真實。
　㈡兩造就被繼承人柯麗娟遺產之款項已全數由被告甲○○提領均
    無爭執，惟原告主張被繼承人柯麗娟帳戶遭提領之系爭款項
    ，係由被告甲○○擅自提領，而被告等人否認。經參酌原告所
    提出之信託財產繼承申請書（參本院卷第三十五頁）、郵政
    儲金戶郵政儲金戶繼承（代管）存款申請書（參本院卷第二
    三五頁）等證據，於移轉柯麗娟之存款遺產時，上開申請書
    業經蓋用全體繼承人之印文於其上，難認原告就提領柯麗娟
    之遺產為不知情，故原告之主張不足採，被繼承人柯麗娟帳
    戶款項係經協議由被告甲○○領取。
　㈢原告主張被繼承人柯麗娟之遺產用以支付照顧父親之看護費
    用後，尚有餘額三十五萬七千六百元應予分割（參本院卷第
    三六三頁），被告則抗辯被繼承人柯麗娟之遺產用以支付照
    顧父親之看護費用後，至一百零五年八月即已花用殆盡（參
    本院卷第三○七頁），本院審酌後認為：⑴被告所提出徐志迅
    殘缺之開銷對帳資料無從完整證明實際所支出之看護費用，
    然聘僱看護必然支出看護費用，在徐志迅過世而資料不全之
    情形下，參酌前揭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所
    示之法理，證明看護費用顯有重大困難之情形，應審酌一切
    情況，由本院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⑵有關聘僱台籍看護阿
    美與外籍看護阿惠之期間，被告辯稱九十八年四月起聘任台
    籍看護阿美，另本院依職權函詢勞動部越南籍人士阿惠擔任
    看護等相關資訊，勞動部回函表示，該越南籍人士係雇主徐
    志迅聘僱照顧徐忠山，聘僱期間始日為九十九年十一月十五
    日，然於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該越南籍人士發生行蹤
    不明之情事，於同年十二月十三日廢止聘雇許可（參本院卷
    第三四一頁至第三四三頁），基於前揭事實，應認台籍看護
    阿美看護十九點五個月，外籍看護阿惠看護八年；⑶台籍看
    護阿美之薪資，原告主張以每月三萬元計算，形同每日一千
    元，明顯偏離台籍看護之行情，被告主張以每月四萬元計算
    ，較為可採；另外籍看護阿惠之薪資，原告主張以基本薪資
    一萬七千元加計就業安定金二千元，每月一萬九千元計算，
    然基本薪資並未包含每日基本工時以外之加班費，該加班費
    平均以每月三千元計算，另休假日應休假未休假之加班費，
    被告所提出開銷對帳資料中有四個月應休未休十八天金額一
    萬二千零六元之記載（參本院卷第三二三頁），故此部分以
    平均每月三千元計算，又雇主需為外籍看護投保全民健保，
    此部分金額以平均每月一千元計算，故每月支付外籍看護阿
    惠之看護費用，包括前揭項目金額，應合計以二萬六千元計
    算（計算式：19,000元＋3,000元＋3,000元＋1,000元＝26,000
    元），另被告自承外籍看護阿惠至少有兩度返回越南之機票
    六萬元；⑷基上，台籍看護阿美之看護費用應為七十八萬元
    （計算式：40,000元×19.5月＝780,000元），外籍看護阿惠
    之看護費用應為二百四十九萬六千元（計算式：26,000元×1
    2月×8年＝2,496,000元），另有機票費六萬元，合計為三百
    三十三萬六千元（計算式：780,000元＋2,496,000元＋60,000
    元＝3,336,000元），已高於附表遺產項目欄之金額，更何況
    外籍看護阿惠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發生行蹤不明並廢
    止聘雇許可之情形後，原告父親徐忠山需看護照顧之情況並
    未改變，即使改由親友或他人看護，亦得折算看護費用，此
    所以原告將看護費用之期間算至徐忠山一百一十年六月二十
    四日往生為止（參本院卷第三六三頁），足信被告辯稱被繼
    承人柯麗娟之遺產至一百零五年八月即已花用殆盡一節，其
    中花用殆盡之時間點雖難以認定為一百零五年八月，但確實
    於徐忠山一百一十年六月二十四日往生前已經花用殆盡，被
    繼承人柯麗娟之遺產已不存在，原告請求分割已不存在之遺
    產，應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基於分割遺產之法律關係，依民法第一千一
    百六十四條之規定，請求遺產稅免稅證明書記載被繼承人柯
    麗娟四筆存款遺產准予分割，分割方法依兩造應繼分比例計
    算，其請求應屬無據。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之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於本件判決
    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說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五十一
    條、民事訴訟法第七十八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文衍正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李　欣

附件：原告與被告等人之應繼分比例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 1 乙○○ 1/3 2 甲○○ 1/3 3 戊○○ 1/9 4 丙○○ 1/9 5 丁○○ 1/9 

附表：原告主張被繼承人柯麗娟遺產項目及分割方法
編號 　　　項目 遺產金額（新臺幣） 　　　　 分割方法 1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1,800,000元 應扣除支付看護之費用共計新臺幣2,932,500元後，由兩造按繼承系統表應繼分比例分割，即原告乙○○及被告甲○○各分得三分之一、被告戊○○、丙○○、丁○○等三人各分得九分之一 2 臺北郵局 423,183元  3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7,522元  4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1,0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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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二月三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甲、原告方面：
一、聲明：遺產稅免稅證明書記載被繼承人柯麗娟四筆存款遺產准予分割，分割方法依兩造應繼分比例計算。
二、陳述略稱：
　㈠被繼承人柯麗娟於民國九十八年二月三日死亡，生前育有四名子女，分別為長男徐志迅、長女乙○○、次男徐志華、次女甲○○，而其配偶徐忠山放棄繼承，徐志華於繼承開始前即七十八年五月十四日死亡，其無配偶與子女，第二順位繼承人為父母即柯麗娟、徐忠山，並無代位繼承之餘地，另徐志迅於一百一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死亡，其應繼分應由其配偶與子女即被告戊○○、丙○○、丁○○等三人再轉繼承，兩造應繼分比例如附件所示。
　㈡原告之子莊榮未因積欠國泰世華銀行新臺幣（下同）四百萬元，經法院協商後每月須替其償還二萬一千二百六十三元，而原告亦因財務短缺，與花旗銀行前置協商後，每月須按月繳交一萬二千五百六十八元，現財務狀況吃緊，為生存只好聯繫被告甲○○分割柯麗娟之遺產，然甲○○自行將柯麗娟名下之動產三百餘萬元提領殆盡後呈失聯狀態，更於兩造之父徐忠山於一百一十年六月二十四日過世後，意圖侵占原告之父徐忠山所遺留之不動產六分之一產權，經長時間之催討仍無作為。
　㈢柯麗娟留有遺產稅免稅證明書記載如附表遺產項目欄所示遺產（遺產稅免稅證明書記載之鈴木機車已不存在），該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不分割之約定，原告爰依民法第一千一百六十四條之規定，請求裁判分割如附表遺產項目欄所示遺產。對於被告辯稱如附表遺產項目欄所示遺產用於照顧父親徐忠山之看護費用一事，原告表示認同，但仍應有餘款應予分割。
　㈣原告對於為父親徐忠山聘請看護一事略有耳聞，惟就柯麗娟亡故時召開之家庭會議，與後續被告甲○○返臺與徐志迅對帳時皆不在場，僅從徐志迅口中得知遺產差不多用完了，亦不清楚看護費用之實際內容。依勞動部回函顯示，外籍看護阿惠來臺照顧兩造之父係從九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至一百一十年六月二十四日，共計一百二十七點五個月。又依照勞動部看護薪資顯示每個月為一萬七千元，另有就業安定金二千元，共計一萬九千元之支出。被告甲○○表示亦有另一名台籍看護阿美曾照顧兩造之父共十五個月，惟無薪資簽收單，以九十八年至九十九年之基本工資一萬五千元計算，台籍看護之薪資應以雙倍估算即三萬元屬合宜。
　㈤基上，外籍看護阿惠含就業安定金之薪資共計為二百四十二萬二千五百元（計算式：19,000元×127.5個月＝2,422,500元），而一般雇主僅需負擔看護單程之機票，故單程機票以三萬元計算，兩次共計六萬元（計算式：30,000元×2＝60,000元），加上台籍看護阿美之薪資四十五萬元（計算式：30,000元×15個月＝450,000元），總計二百九十三萬元（計算式：2,422,500元＋60,000元＋450,000元＝2,932,500元），故柯麗娟遺產應仍有三十五萬七千六百元之餘額。
三、證據：提出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數件、財政部臺北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原告之父放棄繼承遺產同意書、信託財產繼承申請書、總約定書條款確認同意書、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存款往來明細查詢、兆豐國際商業銀行手續費收入收據、調解筆錄、國泰世華銀行存摺及及內頁、前置協商機制協議書、對話紀錄截圖數紙、名片數張、臺北市大安地政事務所建物及土地所有權狀數件、臺北市大安地政事務所通知單、財政部臺北國稅局遺產稅核准延期申報簡覆證明、財政部臺北國稅局遺產稅繳清證明書、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一一○年度遺產稅繳款書、親屬系統表、事件流程圖、協議書、對話截圖、兆豐銀行存款往來明細查詢、郵政儲金戶繼承（代管）存款申請書、圖片數紙、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外國人勞動權益網截圖等件為證。
乙、被告方面：
一、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二、陳述略稱：
　㈠被繼承人柯麗娟亡故時，曾針對其遺產之使用召開家庭會議，當時一致通過該遺產用於支付兩造之父看護保母之用，並同意將現金全數匯入被告甲○○之兆豐金控帳戶，金融卡交由徐志迅保管，用以支付每月看護之開銷，而該遺產歷經多年早已用罄，過去被告甲○○返臺與徐志迅對帳時，原告亦有參與。
　㈡於九十八年四月開始聘用看護阿美照顧兩造之父，以每月薪資四萬元計算，九十八年至九十九年支付二十一個月薪資八十四萬元，後改聘越南籍看護阿惠，除看護薪資外，仍需額外支付健保、就業安定基金以及看護往返越南之旅費，又於看護返回越南時，還需另外聘請臨時看護照料兩造之父，一百零五年八月後已無餘額可支付（參本院卷第二三七頁、第三○七頁），過去有看護之簽收表，惟皆留存於徐志迅處，現徐志迅已過世，簽收表已找不到，除有部分徐志迅之對帳筆記外，其餘資料無從查找等語。
三、證據：提出對話紀錄截圖數紙、莊榮未債務償還計劃書、柯麗娟遺產使用明細、存摺內頁數紙、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繳費通知、開銷對帳資料、越南籍看護申請資料等件為證。
丙、本院依職權調閱相關戶籍資料、簿冊影像資料，向勞動部函詢越南籍人士擔任看護等相關資訊。
　　理　　由
甲、程序方面
一、按「因繼承回復、遺產分割、特留分、遺贈、確認遺囑真偽或繼承人間因繼承關係所生請求事件，得由下列法院管轄：一、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住所地之法院；被繼承人於國內無住所者，其在國內居所地之法院。」，家事事件法第七十條第一項第一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被繼承人柯麗娟生前最後住所坐落臺北市○○區○○路○巷○○○號六樓，為本院轄區，故本院具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二、次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五十三條及第二百四十八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家事事件法第四十一條第一、二項定有明文。又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二、五、七款定有明文，前揭規定依家事事件法第五十一條規定，於家事訴訟事件亦有準用。經查，原告乙○○先於一百一十二年十一月三十日追加被告戊○○、丙○○、丁○○，並於本院一百一十三年七月二日言詞辯論期日，經闡明遺產中鈴木機車無法認定存在後，變更聲明之內容（參本院卷第三○三頁），原告所為上揭聲明之變更、追加，依前揭家事事件法第四十一條第二項、第五十一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二、五、七款之規定，程序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乙、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意旨略以：被告甲○○自行將柯麗娟名下之動產三百餘萬元提領殆盡後呈失聯狀態，雖有聽聞將遺產用於聘請看護照顧父親徐忠山，惟不清楚看護費用之實際花銷，認為仍應有餘額，故依民法第一千一百六十四條之規定對被告訴請遺產稅免稅證明書記載被繼承人柯麗娟四筆存款遺產准予分割，分割方法依兩造應繼分比例計算。被告答辯意旨則以：被繼承人柯麗娟亡故時，曾召開家庭會議同意將其遺產作為原告及被告甲○○之父親聘請看護之費用，遂將遺產全數匯入被告甲○○之帳戶，金融卡則交由徐志迅保管，該遺產經歷年聘用看護，於一百零五年八月即已用罄，原告對被告之請求顯然無據等語置辯。　
二、兩造對於下列事項並無爭執：㈠被繼承人柯麗娟之全部存款已由被告甲○○提領；㈡被繼承人柯麗娟遺產明細之鈴木機車已不復存在，不列入請求分割遺產之列；㈢過去曾分別聘請過兩名看護阿美、阿惠照顧原告及被告甲○○之父親徐忠山；㈣兩造均同意以被繼承人柯麗娟之遺產支付徐忠山之看護費用。兩造爭執重點在於：㈠被繼承人柯麗娟帳戶提領之系爭款項，係經協議由被告甲○○領取？或係由被告甲○○擅自提領？㈡柯麗娟之遺產用以支付外籍看護費用，金額為何？支付徐忠山之看護費用後，是否尚有遺產餘款得訴請分割？爰說明如后。
三、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二項、第二百七十七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民法第一千一百六十四條前段定有明文。再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公同共有物之分割，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民法第八百二十四條第一項、第八百三十條第二項分別定有明文。
四、經查：
　㈠原告主張被繼承人柯麗娟於九十八年二月三日死亡，原告乙○○、被告甲○○及訴外人徐志迅、徐忠山為其繼承人，而柯麗娟之配偶徐忠山放棄繼承，故應繼分為原告乙○○、被告甲○○及訴外人徐志迅各三分之一，又訴外人徐志迅於訴訟程序開始前即一百一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死亡，其應繼分應由其配偶與子女即被告戊○○、丙○○、丁○○等三人再轉繼承各九分之一等情，業據原告提出戶籍謄本為證（參本院卷第十七頁至第三十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全戶戶籍資料查明無訛（參本院卷第八十七頁至第九十七頁），原告主張足堪信為真實。
　㈡兩造就被繼承人柯麗娟遺產之款項已全數由被告甲○○提領均無爭執，惟原告主張被繼承人柯麗娟帳戶遭提領之系爭款項，係由被告甲○○擅自提領，而被告等人否認。經參酌原告所提出之信託財產繼承申請書（參本院卷第三十五頁）、郵政儲金戶郵政儲金戶繼承（代管）存款申請書（參本院卷第二三五頁）等證據，於移轉柯麗娟之存款遺產時，上開申請書業經蓋用全體繼承人之印文於其上，難認原告就提領柯麗娟之遺產為不知情，故原告之主張不足採，被繼承人柯麗娟帳戶款項係經協議由被告甲○○領取。
　㈢原告主張被繼承人柯麗娟之遺產用以支付照顧父親之看護費用後，尚有餘額三十五萬七千六百元應予分割（參本院卷第三六三頁），被告則抗辯被繼承人柯麗娟之遺產用以支付照顧父親之看護費用後，至一百零五年八月即已花用殆盡（參本院卷第三○七頁），本院審酌後認為：⑴被告所提出徐志迅殘缺之開銷對帳資料無從完整證明實際所支出之看護費用，然聘僱看護必然支出看護費用，在徐志迅過世而資料不全之情形下，參酌前揭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所示之法理，證明看護費用顯有重大困難之情形，應審酌一切情況，由本院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⑵有關聘僱台籍看護阿美與外籍看護阿惠之期間，被告辯稱九十八年四月起聘任台籍看護阿美，另本院依職權函詢勞動部越南籍人士阿惠擔任看護等相關資訊，勞動部回函表示，該越南籍人士係雇主徐志迅聘僱照顧徐忠山，聘僱期間始日為九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然於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該越南籍人士發生行蹤不明之情事，於同年十二月十三日廢止聘雇許可（參本院卷第三四一頁至第三四三頁），基於前揭事實，應認台籍看護阿美看護十九點五個月，外籍看護阿惠看護八年；⑶台籍看護阿美之薪資，原告主張以每月三萬元計算，形同每日一千元，明顯偏離台籍看護之行情，被告主張以每月四萬元計算，較為可採；另外籍看護阿惠之薪資，原告主張以基本薪資一萬七千元加計就業安定金二千元，每月一萬九千元計算，然基本薪資並未包含每日基本工時以外之加班費，該加班費平均以每月三千元計算，另休假日應休假未休假之加班費，被告所提出開銷對帳資料中有四個月應休未休十八天金額一萬二千零六元之記載（參本院卷第三二三頁），故此部分以平均每月三千元計算，又雇主需為外籍看護投保全民健保，此部分金額以平均每月一千元計算，故每月支付外籍看護阿惠之看護費用，包括前揭項目金額，應合計以二萬六千元計算（計算式：19,000元＋3,000元＋3,000元＋1,000元＝26,000元），另被告自承外籍看護阿惠至少有兩度返回越南之機票六萬元；⑷基上，台籍看護阿美之看護費用應為七十八萬元（計算式：40,000元×19.5月＝780,000元），外籍看護阿惠之看護費用應為二百四十九萬六千元（計算式：26,000元×12月×8年＝2,496,000元），另有機票費六萬元，合計為三百三十三萬六千元（計算式：780,000元＋2,496,000元＋60,000元＝3,336,000元），已高於附表遺產項目欄之金額，更何況外籍看護阿惠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發生行蹤不明並廢止聘雇許可之情形後，原告父親徐忠山需看護照顧之情況並未改變，即使改由親友或他人看護，亦得折算看護費用，此所以原告將看護費用之期間算至徐忠山一百一十年六月二十四日往生為止（參本院卷第三六三頁），足信被告辯稱被繼承人柯麗娟之遺產至一百零五年八月即已花用殆盡一節，其中花用殆盡之時間點雖難以認定為一百零五年八月，但確實於徐忠山一百一十年六月二十四日往生前已經花用殆盡，被繼承人柯麗娟之遺產已不存在，原告請求分割已不存在之遺產，應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基於分割遺產之法律關係，依民法第一千一百六十四條之規定，請求遺產稅免稅證明書記載被繼承人柯麗娟四筆存款遺產准予分割，分割方法依兩造應繼分比例計算，其請求應屬無據。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之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於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說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五十一條、民事訴訟法第七十八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文衍正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李　欣


附件：原告與被告等人之應繼分比例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



		1

		乙○○

		1/3



		2

		甲○○

		1/3



		3

		戊○○

		1/9



		4

		丙○○

		1/9



		5

		丁○○

		1/9









附表：原告主張被繼承人柯麗娟遺產項目及分割方法
		編號

		　　　項目

		遺產金額（新臺幣）

		　　　　 分割方法



		1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1,800,000元

		應扣除支付看護之費用共計新臺幣2,932,500元後，由兩造按繼承系統表應繼分比例分割，即原告乙○○及被告甲○○各分得三分之一、被告戊○○、丙○○、丁○○等三人各分得九分之一



		2

		臺北郵局

		423,183元

		




		3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7,522元

		




		4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1,050,000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繼訴字第63號
原      告    徐婉貞


被      告    徐婉如




被      告    劉梅生

兼訴訟代理人  徐崇智

被      告    徐崇仁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二月三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甲、原告方面：
一、聲明：遺產稅免稅證明書記載被繼承人柯麗娟四筆存款遺產准予分割，分割方法依兩造應繼分比例計算。
二、陳述略稱：
　㈠被繼承人柯麗娟於民國九十八年二月三日死亡，生前育有四名子女，分別為長男徐志迅、長女乙○○、次男徐志華、次女甲○○，而其配偶徐忠山放棄繼承，徐志華於繼承開始前即七十八年五月十四日死亡，其無配偶與子女，第二順位繼承人為父母即柯麗娟、徐忠山，並無代位繼承之餘地，另徐志迅於一百一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死亡，其應繼分應由其配偶與子女即被告戊○○、丙○○、丁○○等三人再轉繼承，兩造應繼分比例如附件所示。
　㈡原告之子莊榮未因積欠國泰世華銀行新臺幣（下同）四百萬元，經法院協商後每月須替其償還二萬一千二百六十三元，而原告亦因財務短缺，與花旗銀行前置協商後，每月須按月繳交一萬二千五百六十八元，現財務狀況吃緊，為生存只好聯繫被告甲○○分割柯麗娟之遺產，然甲○○自行將柯麗娟名下之動產三百餘萬元提領殆盡後呈失聯狀態，更於兩造之父徐忠山於一百一十年六月二十四日過世後，意圖侵占原告之父徐忠山所遺留之不動產六分之一產權，經長時間之催討仍無作為。
　㈢柯麗娟留有遺產稅免稅證明書記載如附表遺產項目欄所示遺產（遺產稅免稅證明書記載之鈴木機車已不存在），該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不分割之約定，原告爰依民法第一千一百六十四條之規定，請求裁判分割如附表遺產項目欄所示遺產。對於被告辯稱如附表遺產項目欄所示遺產用於照顧父親徐忠山之看護費用一事，原告表示認同，但仍應有餘款應予分割。
　㈣原告對於為父親徐忠山聘請看護一事略有耳聞，惟就柯麗娟亡故時召開之家庭會議，與後續被告甲○○返臺與徐志迅對帳時皆不在場，僅從徐志迅口中得知遺產差不多用完了，亦不清楚看護費用之實際內容。依勞動部回函顯示，外籍看護阿惠來臺照顧兩造之父係從九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至一百一十年六月二十四日，共計一百二十七點五個月。又依照勞動部看護薪資顯示每個月為一萬七千元，另有就業安定金二千元，共計一萬九千元之支出。被告甲○○表示亦有另一名台籍看護阿美曾照顧兩造之父共十五個月，惟無薪資簽收單，以九十八年至九十九年之基本工資一萬五千元計算，台籍看護之薪資應以雙倍估算即三萬元屬合宜。
　㈤基上，外籍看護阿惠含就業安定金之薪資共計為二百四十二萬二千五百元（計算式：19,000元×127.5個月＝2,422,500元），而一般雇主僅需負擔看護單程之機票，故單程機票以三萬元計算，兩次共計六萬元（計算式：30,000元×2＝60,000元），加上台籍看護阿美之薪資四十五萬元（計算式：30,000元×15個月＝450,000元），總計二百九十三萬元（計算式：2,422,500元＋60,000元＋450,000元＝2,932,500元），故柯麗娟遺產應仍有三十五萬七千六百元之餘額。
三、證據：提出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數件、財政部臺北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原告之父放棄繼承遺產同意書、信託財產繼承申請書、總約定書條款確認同意書、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存款往來明細查詢、兆豐國際商業銀行手續費收入收據、調解筆錄、國泰世華銀行存摺及及內頁、前置協商機制協議書、對話紀錄截圖數紙、名片數張、臺北市大安地政事務所建物及土地所有權狀數件、臺北市大安地政事務所通知單、財政部臺北國稅局遺產稅核准延期申報簡覆證明、財政部臺北國稅局遺產稅繳清證明書、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一一○年度遺產稅繳款書、親屬系統表、事件流程圖、協議書、對話截圖、兆豐銀行存款往來明細查詢、郵政儲金戶繼承（代管）存款申請書、圖片數紙、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外國人勞動權益網截圖等件為證。
乙、被告方面：
一、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二、陳述略稱：
　㈠被繼承人柯麗娟亡故時，曾針對其遺產之使用召開家庭會議，當時一致通過該遺產用於支付兩造之父看護保母之用，並同意將現金全數匯入被告甲○○之兆豐金控帳戶，金融卡交由徐志迅保管，用以支付每月看護之開銷，而該遺產歷經多年早已用罄，過去被告甲○○返臺與徐志迅對帳時，原告亦有參與。
　㈡於九十八年四月開始聘用看護阿美照顧兩造之父，以每月薪資四萬元計算，九十八年至九十九年支付二十一個月薪資八十四萬元，後改聘越南籍看護阿惠，除看護薪資外，仍需額外支付健保、就業安定基金以及看護往返越南之旅費，又於看護返回越南時，還需另外聘請臨時看護照料兩造之父，一百零五年八月後已無餘額可支付（參本院卷第二三七頁、第三○七頁），過去有看護之簽收表，惟皆留存於徐志迅處，現徐志迅已過世，簽收表已找不到，除有部分徐志迅之對帳筆記外，其餘資料無從查找等語。
三、證據：提出對話紀錄截圖數紙、莊榮未債務償還計劃書、柯麗娟遺產使用明細、存摺內頁數紙、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繳費通知、開銷對帳資料、越南籍看護申請資料等件為證。
丙、本院依職權調閱相關戶籍資料、簿冊影像資料，向勞動部函詢越南籍人士擔任看護等相關資訊。
　　理　　由
甲、程序方面
一、按「因繼承回復、遺產分割、特留分、遺贈、確認遺囑真偽或繼承人間因繼承關係所生請求事件，得由下列法院管轄：一、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住所地之法院；被繼承人於國內無住所者，其在國內居所地之法院。」，家事事件法第七十條第一項第一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被繼承人柯麗娟生前最後住所坐落臺北市○○區○○路○巷○○○號六樓，為本院轄區，故本院具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二、次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五十三條及第二百四十八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家事事件法第四十一條第一、二項定有明文。又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二、五、七款定有明文，前揭規定依家事事件法第五十一條規定，於家事訴訟事件亦有準用。經查，原告乙○○先於一百一十二年十一月三十日追加被告戊○○、丙○○、丁○○，並於本院一百一十三年七月二日言詞辯論期日，經闡明遺產中鈴木機車無法認定存在後，變更聲明之內容（參本院卷第三○三頁），原告所為上揭聲明之變更、追加，依前揭家事事件法第四十一條第二項、第五十一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二、五、七款之規定，程序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乙、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意旨略以：被告甲○○自行將柯麗娟名下之動產三百餘萬元提領殆盡後呈失聯狀態，雖有聽聞將遺產用於聘請看護照顧父親徐忠山，惟不清楚看護費用之實際花銷，認為仍應有餘額，故依民法第一千一百六十四條之規定對被告訴請遺產稅免稅證明書記載被繼承人柯麗娟四筆存款遺產准予分割，分割方法依兩造應繼分比例計算。被告答辯意旨則以：被繼承人柯麗娟亡故時，曾召開家庭會議同意將其遺產作為原告及被告甲○○之父親聘請看護之費用，遂將遺產全數匯入被告甲○○之帳戶，金融卡則交由徐志迅保管，該遺產經歷年聘用看護，於一百零五年八月即已用罄，原告對被告之請求顯然無據等語置辯。　
二、兩造對於下列事項並無爭執：㈠被繼承人柯麗娟之全部存款已由被告甲○○提領；㈡被繼承人柯麗娟遺產明細之鈴木機車已不復存在，不列入請求分割遺產之列；㈢過去曾分別聘請過兩名看護阿美、阿惠照顧原告及被告甲○○之父親徐忠山；㈣兩造均同意以被繼承人柯麗娟之遺產支付徐忠山之看護費用。兩造爭執重點在於：㈠被繼承人柯麗娟帳戶提領之系爭款項，係經協議由被告甲○○領取？或係由被告甲○○擅自提領？㈡柯麗娟之遺產用以支付外籍看護費用，金額為何？支付徐忠山之看護費用後，是否尚有遺產餘款得訴請分割？爰說明如后。
三、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二項、第二百七十七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民法第一千一百六十四條前段定有明文。再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公同共有物之分割，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民法第八百二十四條第一項、第八百三十條第二項分別定有明文。
四、經查：
　㈠原告主張被繼承人柯麗娟於九十八年二月三日死亡，原告乙○○、被告甲○○及訴外人徐志迅、徐忠山為其繼承人，而柯麗娟之配偶徐忠山放棄繼承，故應繼分為原告乙○○、被告甲○○及訴外人徐志迅各三分之一，又訴外人徐志迅於訴訟程序開始前即一百一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死亡，其應繼分應由其配偶與子女即被告戊○○、丙○○、丁○○等三人再轉繼承各九分之一等情，業據原告提出戶籍謄本為證（參本院卷第十七頁至第三十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全戶戶籍資料查明無訛（參本院卷第八十七頁至第九十七頁），原告主張足堪信為真實。
　㈡兩造就被繼承人柯麗娟遺產之款項已全數由被告甲○○提領均無爭執，惟原告主張被繼承人柯麗娟帳戶遭提領之系爭款項，係由被告甲○○擅自提領，而被告等人否認。經參酌原告所提出之信託財產繼承申請書（參本院卷第三十五頁）、郵政儲金戶郵政儲金戶繼承（代管）存款申請書（參本院卷第二三五頁）等證據，於移轉柯麗娟之存款遺產時，上開申請書業經蓋用全體繼承人之印文於其上，難認原告就提領柯麗娟之遺產為不知情，故原告之主張不足採，被繼承人柯麗娟帳戶款項係經協議由被告甲○○領取。
　㈢原告主張被繼承人柯麗娟之遺產用以支付照顧父親之看護費用後，尚有餘額三十五萬七千六百元應予分割（參本院卷第三六三頁），被告則抗辯被繼承人柯麗娟之遺產用以支付照顧父親之看護費用後，至一百零五年八月即已花用殆盡（參本院卷第三○七頁），本院審酌後認為：⑴被告所提出徐志迅殘缺之開銷對帳資料無從完整證明實際所支出之看護費用，然聘僱看護必然支出看護費用，在徐志迅過世而資料不全之情形下，參酌前揭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所示之法理，證明看護費用顯有重大困難之情形，應審酌一切情況，由本院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⑵有關聘僱台籍看護阿美與外籍看護阿惠之期間，被告辯稱九十八年四月起聘任台籍看護阿美，另本院依職權函詢勞動部越南籍人士阿惠擔任看護等相關資訊，勞動部回函表示，該越南籍人士係雇主徐志迅聘僱照顧徐忠山，聘僱期間始日為九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然於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該越南籍人士發生行蹤不明之情事，於同年十二月十三日廢止聘雇許可（參本院卷第三四一頁至第三四三頁），基於前揭事實，應認台籍看護阿美看護十九點五個月，外籍看護阿惠看護八年；⑶台籍看護阿美之薪資，原告主張以每月三萬元計算，形同每日一千元，明顯偏離台籍看護之行情，被告主張以每月四萬元計算，較為可採；另外籍看護阿惠之薪資，原告主張以基本薪資一萬七千元加計就業安定金二千元，每月一萬九千元計算，然基本薪資並未包含每日基本工時以外之加班費，該加班費平均以每月三千元計算，另休假日應休假未休假之加班費，被告所提出開銷對帳資料中有四個月應休未休十八天金額一萬二千零六元之記載（參本院卷第三二三頁），故此部分以平均每月三千元計算，又雇主需為外籍看護投保全民健保，此部分金額以平均每月一千元計算，故每月支付外籍看護阿惠之看護費用，包括前揭項目金額，應合計以二萬六千元計算（計算式：19,000元＋3,000元＋3,000元＋1,000元＝26,000元），另被告自承外籍看護阿惠至少有兩度返回越南之機票六萬元；⑷基上，台籍看護阿美之看護費用應為七十八萬元（計算式：40,000元×19.5月＝780,000元），外籍看護阿惠之看護費用應為二百四十九萬六千元（計算式：26,000元×12月×8年＝2,496,000元），另有機票費六萬元，合計為三百三十三萬六千元（計算式：780,000元＋2,496,000元＋60,000元＝3,336,000元），已高於附表遺產項目欄之金額，更何況外籍看護阿惠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發生行蹤不明並廢止聘雇許可之情形後，原告父親徐忠山需看護照顧之情況並未改變，即使改由親友或他人看護，亦得折算看護費用，此所以原告將看護費用之期間算至徐忠山一百一十年六月二十四日往生為止（參本院卷第三六三頁），足信被告辯稱被繼承人柯麗娟之遺產至一百零五年八月即已花用殆盡一節，其中花用殆盡之時間點雖難以認定為一百零五年八月，但確實於徐忠山一百一十年六月二十四日往生前已經花用殆盡，被繼承人柯麗娟之遺產已不存在，原告請求分割已不存在之遺產，應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基於分割遺產之法律關係，依民法第一千一百六十四條之規定，請求遺產稅免稅證明書記載被繼承人柯麗娟四筆存款遺產准予分割，分割方法依兩造應繼分比例計算，其請求應屬無據。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之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於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說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五十一條、民事訴訟法第七十八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文衍正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李　欣

附件：原告與被告等人之應繼分比例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 1 乙○○ 1/3 2 甲○○ 1/3 3 戊○○ 1/9 4 丙○○ 1/9 5 丁○○ 1/9 

附表：原告主張被繼承人柯麗娟遺產項目及分割方法
編號 　　　項目 遺產金額（新臺幣） 　　　　 分割方法 1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1,800,000元 應扣除支付看護之費用共計新臺幣2,932,500元後，由兩造按繼承系統表應繼分比例分割，即原告乙○○及被告甲○○各分得三分之一、被告戊○○、丙○○、丁○○等三人各分得九分之一 2 臺北郵局 423,183元  3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7,522元  4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1,050,000元  




